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

评价年度：2025年度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中共湛江市委社会工作部

填报日期：2026年5月2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确保我市村务监督委员会相关工作顺利进行，我部按照实际情况，拟出2025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1158.57万元。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行动计划（2024-2026年）财政保障政策的通知》（粤财行〔2025〕4号）有关规定，行政村每村设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其中省财政按照每行政村2人、省市县分担比例为6:3:1进行补助（2021年村级换届后，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一般由非村委会委员的党组织成员兼任，非兼任的所需补贴经费由市县统筹解决）。2025年在职行政村“两委”干部人均每月3500元，按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为村“两委”干部的1/4，即每人每月875元，补助范围及发放渠道参照村“两委”干部补贴。全市共有1638个村委会，市级按0.3比例每村2人每人每月补贴补助资金262.5元；对区非党组织成员兼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补助201人，参考省市补助比例，由市、县财政按6:4的比例分担，市级分担每人每月525元。湛江市2025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经费为：1638*2*262.5*12+201*525*12=1158.57万元。2025年度《湛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市级配套保障经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湛财社〔2025〕9号）下达我市村务监督委员会市级补助资金1158.57万元，补助村数1638个。该项资金结合省、县级资金已全部按时发放到位，资金用途专款专用，使用规范、安全、明确。

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总体目标：保障村务监督委员会正常运作，保证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对村级组织正确履行职责，加强对村务的管理。

阶段性目标：按月足额发放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助资金。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湛改委发〔2020〕1号）精神，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关于印发〈湛江市市级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湛财评〔2019〕2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行动计划（2024-2026年）财政保障政策的通知》（粤财行〔2025〕4号），确定定量指标进行考核。

按照市财政局要求，我部进行了自评一科按要求填报绩效评价自评报告表和拟写自评报告初稿。我部财政资金评价小组对自评报告表和自评报告初稿进行研究讨论后，严格按项目计划和规定用途专款专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要求执行，并发放完成，核定基础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以及指标口径的一致性，认真分析基础数据资料，综合分析，确定评价结果，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送市财政局。
三、绩效自评结果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发放到位，进一步激发了成员工作积极性，积极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促进其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资产资源、村务公开等重点任务进行监督，有效调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行使知情权、质询权、审核权等，促进村务决策，村集体资产分配的规范化管理，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自评为优秀，自评分数为100分，等级为优。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2025年度，我市预算投入1158.57万元，期初预算数为1158.57万元，实际投入1158.57万元。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行动计划（2024-2026年）财政保障政策的通知》（粤财行〔2025〕4号）有关规定，分配下达我市村务监督委员会市级补助资金1158.5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158.57万元，并顺利完成预算指标分配下达工作。

2.资金执行情况。

2025年度，《湛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市级配套保障经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湛财社〔2025〕9号），2025年下达我市村务监督委员会市级补助资金1158.57万元，补助村数1638个。该资金现已全部发放到位，我部严格按照资金用途专款专用，并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主动对接，跟踪资金情况，全市项目资金到位率100％，结合省、县级资金发放率100%，补贴标准达到我市村“两委”干部1/4。

3.资金管理情况。

我市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明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2025年，我市发放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1158.57万元，补助村数1638个。

（2）质量指标

按市的规定的配套标准足额安排，每人每月足额安排262.5元市级补助资金；监委会督促村务公开，村民对村务尤其是村务决策、村集体财产管理等事项的知情度及参与度有明显提升。

（3）时效指标

按月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为1158.57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

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作用，监督村务决策、执行、公开等，对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进行监督。

（2）可持续影响

持续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履职能力，维护村民监督权益，对村级事务提出质询、建议，拓宽反映和举报等渠道。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已按时拨付，按标准发放，满意度为100%。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切实做好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市级补助资金保障工作，有力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正常运转，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对村级组织正确履行职责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激发了全市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还存在部分乡镇（街道）分管民政工作的人员配置不足，对发放对象变动情况掌握不及时，动态管理不够规范。

六、改进意见

建议财政部门把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职务补贴纳入补助范围，全面有效提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自评结果可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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